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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 苏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（215021）芮宁  陈进

超高层商业中心的燃气供应管理探讨

近年来，苏州工业园区（以下简称园区）建设高

速发展，城市建筑也向高空和地下两极发展，超高层

商业中心越来越多，这些超高层建筑的出现给园区燃

气供应提出了新的课题。由于，国内超高层建筑燃气

供应尚未出台专门的技术规范和管理规定。为此，我

们对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、南京、大连等地进行

考察调研，了解各地在超高层燃气配套方面的做法和

经验，为园区超高层建筑燃气供应提供借鉴。

1     园区超高层商业中心燃气供应试点情况

近年，随着园区的转型升级快速发展及城市化进

程的加速推进，园区超高层商业中心集中启动建设。

目前，园区已建100m以上超高层建筑7幢，其中仅环

球188项目作为商、住混合业态，试点同时配套燃气

供应。在建和拟建100m以上超高层建筑50多幢，其

中11幢建筑已明确为商住混合（如新鸿基、九龙仓、

东方之门等多家单位均有用气意向）。

试点情况：作为园区唯一的超高层燃气供应试点

项目，该建筑集商业中心、酒店式公寓、办公大楼于一

体，总建筑面积约18万m2，结构高度约188m，规划属公

共建筑类。该项目燃气供应系统分二部分即商业部分

（顶层酒店厨房，裙楼商业餐饮机地下锅炉房），住宅

部分（酒店式公寓其中明厨房28户、暗厨房428户）。

由上海某燃气设计公司负责燃气设计，设计方案获消

防审核。通过该项目的试点发现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燃气设计滞后：由于项目前期设计时未曾

考虑燃气供应系统，后期增加燃气设计时，存在燃气

管线通道不足，与其他管线交叉较多，管道井空间狭

小施工困难。

（2）部分建筑改变用途：该项目属公共类建

筑，由于部分楼层调整后为酒店式公寓，且分割出

售，实际使用功能等同于普通住宅，即住宅燃气管线

复杂，导致穿越特殊层（避难层）的技术难度增加。

（3）住宅厨房布置不合理：超高层采用幕墙结

构，建筑体相对封闭，对外通风差，开发商只考虑住

宅景观，通常将厨房布置在采光通风较差的位置，部

分不符合住宅燃气供应条件，留安全隐患。

（4）住宅部分的后续管理问题待解决:

①由于住宅的管网燃气供应要求厨房是独立分

隔，通常开发商交房时不做独立分隔，用户装修时也

很难实现独立分隔，导致厨房的排风系统部分不符合

燃气规范；

②由于超高层住宅中增加了安全设施（如报警、

切断阀等），按规定必须进行定期检查维护，且费用

较高。在开发商楼盘售完后，今后日常的维护费难以

由用户承担，或用户长期不维护，影响安全系统的正

常作用；

③此类住宅入住率不高，影响日常的预防性上门

安检等工作开展。此外，如遇安全系统误报警动作或突

发事件，无法入户处理，影响其他用户正常和安全使用。

2      国内外大城市超高层建筑燃气供应的调研

情况

（1）香港及国外的超高层燃气配套情况

 鉴于环球188超高层住宅燃气供应的试点中发现

的问题，我们通过中华燃气了解到香港超高层燃气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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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情况：香港相关规定“暗厨房禁止安装燃气”，改

用电器设备代替。

国外了解到，由于国外的饮食习惯不同（西

餐），国外超高层酒店公寓，一般不配套管道燃气，

而采用电器作为烹饪及生活加热源。

（2）国内各大城市的尝试

通过对上海、南京、广州、深圳、大连等地燃气

公司、燃气设计院和主管部门了解和实地考察，各城

市对超高层建筑燃气配套均处于探索阶段，试点过程

中碰到了许多技术难题和新的管理问题，主要情况汇

总如下：

①商业燃气供应：对商业用户，调研的各城市做

法基本一致：可以对锅炉房、商业餐厅等进行燃气配

套，必须满足现行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》要求，在穿

越避难层时采取将燃气管道外加套管或安装在封闭的

预留管道井内等措施，如上海金茂大厦顶层餐厅厨房

使用了燃气。

②住宅燃气供应：对酒店式公寓和普通超高层住

宅，各地做法不一。广州、深圳等地对明厨房供气都

是采用外立管（用百叶等方法减少对美观的影响），

减少燃气管线穿越户内（避难层）；南京在建的一座

45层酒店公寓（均为明厨房）配套了燃气设备，出于

安全方面的考虑，在各公寓厨房内增加“燃气泄漏报

警+电磁阀切断+联动抽烟机（强制排风）”的安全措

施，同时在建筑设计时，要求每户配备独立的送风系

统；大连曾对试点项目的暗厨房供气，同时采取换气

措施，由于运行效果不好，难以管理安全隐患较多，

目前已不对暗厨房配套燃气。

③审批和监管：各城市超高层燃气项目均由建设

单位委托设计，燃气公司全程参与设计方案审查、工

程施工建设、竣工验收和后期运营维护，燃气工程竣

工后均须随建筑整体工程通过消防验收后方可通气。

但在施工图审查、开工管理、消防专项审批与验收方

面做法不尽相同。

设计方案审查：深圳、上海有专门的审图机构审

查燃气设计方案，其它城市都由当地燃气公司审查，

北京、深圳还对重要项目组织专家评审；

开工管理：各城市的超高层建筑在取得建设工程

开工许可后，由燃气公司直接组织实施燃气配套工程

建设，不再单独对燃气工程开工审批； 

消防专项审批与验收：北京、广州在燃气工程开

工建设前须得到消防部门对燃气设计方案的批准；北

京、广州、南京在燃气工程完工后，须通过消防部门

的专项验收后方可通气。

运行管理难度和潜在风险。由于超高层建筑内集

中布置了各类管道，走向错综复杂，设备众多，工作

空间狭小，各地在燃气管道的日常检修、维护中都遇

到了很大困难。另外，住宅和酒店式公寓分割出售，

且该类高端用户有别于普通居民，到访不遇的几率更

高，入户检查难度大。所以，超高层建筑的物业管理

水平和居民安全用气意识对整个楼宇的燃气安全使用

影响重大。

3     超高层建筑燃气管理主要潜在问题

（1）供气压力较高，运行风险更大：为了稳定可

靠的供气，超高层楼宇一般采用较高的压力供应方式，

由于供气压力的提高相应的安全风险增加，一旦泄

漏，在相同泄漏点的条件下，外泄的燃气将大大高于低

压情况下的泄漏量，形成爆炸性气体的可能性要远远

高于低压供气；由于压力高，无法采用简单的堵漏办

法进行堵漏，使得故障快速切断燃气的要求更高。

（2）日常管理难度大

①超高层楼宇一般为高档公寓，入住率较低，造

成燃气安检不能正常进行；

②由于燃气设计滞后，没有留有足够的燃气管道

敷设空间，使得燃气管道需要在各类管道和管线中穿

梭敷设，造成维修和抢修空间十分狭小；

③由于超高层楼宇都要求配备安全报警系统，

报警系统的正常维护、检查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

力，所需费用难以从住户或物业处收取。

（3）救援难度大：超高层建筑高度均为100m以

上，目前消防设备还没有能够达到100m以上进行室

外救护的条件，只能依靠本身大楼的消防设施进行自

救；另外，由于建筑高度高，无法以相对短的时间内

向室外逃生，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。

（4）相关规范有待完善：由于超高层建筑对特

殊性，目前，尚没有针对超高层建筑燃气供应相对应

对燃气规范、规定。目前此类燃气配套只能参照主要

是针对100m以下的建筑制定的《住宅设计规范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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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》、《高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、

《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》等规范、规定。

4     超高层燃气供应相关规范及主要规定

目前，各级主管部门尚未对超高层的燃气供应

制定专门的技术规范和规定。参照一般建筑的燃气用

户，燃气供应需符合现行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》、

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、《城镇燃气报警控

制系统技术规程》，住宅项目还需同时满足《住宅设

计规范》。相关规定主要有：

（1）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》 GB50028-2006规定

“厨房为地上暗厨房（无直通室外的门和窗）时，应选

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，并应设置燃气浓

度检测报警器、自动切断阀和机械通风设施，燃气浓度

检测报警器应与自动切断阀和机械通风设施连锁。”

（2）《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》（该

规范2011年2月11日发布，2011年12月1日实施）CJJ/

T146-2011规定“当既有居住建筑燃气的暗厨房（无

直接通室外的门和窗）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、不完全

燃烧探测器或复合探测器时，应在使用燃气的同时启

动排气装置。”（2011年7月28日江苏省燃气热力协

会组织对此规范进行宣贯培训时专家对此进行解释：

此条规定只针对规范出台前已建住宅暗厨房项目，强

调今后新建住宅暗厨房不能使用燃气）。

（3）《住宅设计规范》GB50096-1999（2003版）

规定：“厨房应有直接采光，自然通风，并宜布置在

套内近入口处。”（注：黑体字为强制性条款）

（4）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45-95

（2005年版）规定：“高层建筑内使用可燃气体作燃

料时，应采用管道供气。使用可燃气体的房间或部位

宜靠外墙设置。”、“输送可燃气体和甲、乙、丙类液体

的管道，严禁穿过防火墙。”、“楼梯间及防烟楼梯间

前室内不应敷设可燃气体管道和甲、乙、丙类液体管

道，并不应有影响疏散的突出物。”

5     园区超高层燃气供应的建议

（1）商业用户

对于商业用户，如燃气设计方案符合现行燃气

及消防相关规定，原则上可给予燃气配套，同时增加

“燃气泄漏报警设施+电磁阀切断+强制排风”等安全

强化措施。

（2）住宅用户

对于住宅用户（包括酒店式公寓），如属于明厨

房（对外直接通风采光），原则上可给予燃气配套，

同时增加“燃气泄漏报警设施+电磁阀切断+联动抽烟

机（强制排风）”等安全强化措施。

如属暗厨房，则不给予燃气配套，建议业主采用

其他能源。

（3）严格项目的消防审批监管

消防安全是超高层燃气供应工作的重点，需要严

格完成消防审批和验收监管。超高层项目如需配套燃

气，首先，建设单位必须将燃气工程设计方案报消防

审批后方可进行燃气工程施工；其次，燃气工程完成

施工后，建设单位必须报消防验收合格后方可供气。

（4）高度重视项目设计等前期工作

超高层燃气项目在设计阶段，须规划燃气配套系

统，及时会同当地燃气公司及燃气设计院充分论证，

明确用气条件、需采取的安全技术措施，制定完善的

技术方案，加强设计方案审查，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审。

（5）实行一体化管理

由于超高层燃气供应的特殊性，建议燃气配套工

程由燃气专业单位实行一体化管理，承担燃气配套设

计、施工、运行、服务管理职能。

2012年6月4日从合肥瑶海区了解到，投资

高达10亿元的大型新能源LNG（液化天然气）项

目“落户”该区。建成后的LNG项目，可以在非

高峰时段把天然气管道输送的天然气液化并加以

储存，然后在用气高峰时段再气化作为补充气

源。通过调蓄天然气，保证城市稳定供气。

（本刊通讯员供稿）

工程信息

大型新能源LNG项目
落户合肥瑶海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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